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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
筆
者
經

過
甄
試
而
投
效
黑
蝙
蝠
中
隊
︵

第
三
十
四
中
隊
︶
。
當
時
隊
上

使
用
的
是P

2V
-

7U

超
低
空
﹁

電
子
情
報
偵
蒐
機
﹂
，
曾
深
入

大
陸
，
飛
遍
東
北
、
華
北
、
華

中
、
華
南
、
西
南
、
西
北
、
內

蒙
各
地
區
，
並
曾
誘
使
追
擊
敵

機
撞
山
、
墜
海
。
但
自
五
十
年

開
始
，
中
共
即
不
斷
研
究
改
進

其
攔
截
追
擊
之
戰
術
，
先
後
擊

落
我P

2V
-

7U

多
架
。
於
是
我

方
決
定
不
再
使
用P

2V
-

7U

深

入
大
陸
，
而
僅
以
﹁
裝
有
電
子

防
禦
裝
備
﹂
之C

-
123K

運
輸

機
四
架
支
援
越
戰
。
筆
者
亦
曾

﹂
任
中
校
系
統
分
析
官
。
但
因
這
時
空
軍
總
部
對
系

統
分
析
業
務
並
不
重
視
，
上
級
常
交
辦
一
些
雜
務
事

項
，
讓
我
頗
有
一
種
所
學
難
以
致
用
之
失
落
感
，
於

是
，
只
好
另
謀
出
路
，
設
法
轉
職
至
當
時
待
遇
最
高

之
﹁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
︵
那
時
中
科
院
的
研
究
人

員
除
薪
餉
外
另
有
約
兩
萬
元
之
﹁
研
究
加
給
﹂
︶
。

轉
職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服
務

當
我
設
法
轉
職
﹁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
時
，
原

來
在
新
竹
三
十
四
中
隊
電
子
室
服
務
的
學
長
和
同
期

同
學
們
多
半
已
至
﹁
中
科
院
﹂
服
務
了
，
但
大
部
分

是
在
核
能
研
究
所
︵
第
一
研
究
所
，
簡
稱
一
所
︶
，

只
有
電
子
長
趙
桐
生
學
長
是
在
電
子
研
究
所
︵
三
所

︶
。
另
外
，
有
不
少
具
優
秀
電
子
專
長
之
同
期
同
學

也
從
其
他
單
位
被
羅
致
到
中
科
院
來
，
諸
如
火
箭
飛

彈
研
究
所
︵
二
所
︶
的
張
成
節
、
三
所
的
李
迺
寬
、

單
秉
祥
、
張
其
潔
、
何
紹
堯
等
。
但
據
已
在
中
科
院

服
務
的
同
學
告
知
，
中
科
院
的
編
制
員
額
已
額
滿
，

暫
不
招
收
新
人
。
而
且
，
在
空
軍
總
部
人
事
署
任
職

的
友
人
也
告
稱
，
空
總
當
時
的
政
策
是
絕
不
同
意
技

術
人
員
爭
相
調
往
中
科
院
。
幸
而
這
種
僵
局
沒
維
持

太
久
，
服
務
於
中
科
院
三
所
的
何
紹
堯
就
從
中
科
院

計
劃
處
綜
合
科
朱
偉
岳
科
長
處
獲
知
已
獲
得
新
分
配

之
編
制
員
額
。
而
且
，
空
總
不
同
意
技
術
人
員
調
往

中
科
院
之
政
策
亦
有
鬆
動
跡
象
。
於
是
，
終
於
申
調

成
功
了
。

中
科
院
當
時
組
織
架
構
與
人
事
概
況

六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筆
者
到
中
科
院
計
劃
處
綜

合
科
報
到
後
，
才
瞭
解
當
時
的
院
長
是
陸
軍
中
將
唐

君
鉑
，
副
院
長
是
海
軍
中
將
夏
新
，
計
劃
處
處
長
是

海
軍
少
將
陸
寶
蓀
博
士
，
副
處
長
是
空
軍
上
校
葉
若

春
博
士
。
計
劃
處
下
轄
綜
合
科
、
計
劃
科
、
系
統
分

析
科
、
電
子
計
算
機
中
心
、
技
術
情
報
室
和
圖
書
館

。

但
中
科
院
內
主
要
設
有
四
個
﹁
研
究
所
﹂
；
三

個
﹁
處
﹂
和
一
個
﹁
安
全
室
﹂
，
四
個
研
究
所
為
：

﹁
核
能
研
究
所
﹂—

空
軍
的
錢
積
彭
博
士
及
李
育
浩

副
教
授
為
正
、
副
所
長
；
﹁
火
箭
飛
彈
研
究
所
﹂—

陸
軍
少
將
劉
元
發
與
陸
軍
少
將
鄭
毓
珊
任
正
、
副
所

長
；
﹁
電
子
科
技
研
究
所
﹂—

海
軍
少
將
劉
曙
晞
與

海
軍
上
校
張
延
熙
任
正
、
副
所
長
；
﹁
化
學
研
究
所

奉
派
前
往
越
南
芽
莊
支
援
美
軍
執
行
機
上
電
子
裝
備

之
維
修
工
作
，
而
且
深
受
美
方
人
員
之
尊
重
。
但
想

不
到
，
最
後
在
一
次
更
換
﹁
導
波
管(w

ave gu
ide)

﹂
的
技
術
上
遇
到
一
些
問
題
，
雖
能
迅
即
解
決
，
但

仍
不
免
耿
耿
於
懷
。
心
中
乃
產
生
了
應
再
攻
讀
﹁
電

子
工
程
系
﹂
及
﹁
研
究
所
﹂
，
以
深
入
瞭
解
﹁
導
波

‧吳鍾珍‧

筆者任職中科院時照片筆者任職中科院時照片

電子長趙桐生（左）與筆者電子長趙桐生（左）與筆者

管
﹂
與
﹁
電
磁
波
﹂
等
理
論
之

意
念
。
於
是
在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
幾
經
考
慮
，
終
於
下
定
決
心

，
向
黑
蝙
蝠
中
隊
懇
切
辭
職
，

前
往
就
讀
﹁
中
原
理
工
學
院
﹂

之
﹁
電
子
工
程
系
﹂
。
六
十
二

年
畢
業
後
，
緊
接
著
考
上
﹁
淡

江
管
理
科
學
研
究
所
﹂
之
﹁
系

統
分
析
﹂
組
。
六
月
間
淡
江
﹁

管
研
所
﹂
畢
業
，
被
分
發
到
空

軍
總
部
計
劃
署
﹁
系
統
分
析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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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第
四
研
究
所
，
陸
軍
少
將
吳
謀
泰
任
所
長
。

三
個
﹁
處
﹂
則
為
計
劃
處
、
行
政
處
、
和
主
計

處
。

筆
者
服
務
計
劃
處
綜
合
科
概
況

綜
合
科
在
朱
偉
岳
科
長
之
下
又
分
幾
個
工
作
小

組
，
科
長
的
主
要
助
手
是
空
軍
通
信
電
子
學
校
正
科

班
二
十
一
期
畢
業
的
張
鴻
興
中
校
，
當
時
他
兼
任
每

週
﹁
院
務
工
作
會
報
﹂
記
錄
。
﹁
綜
合
科
﹂
內
最
重

要
之
任
務
是
﹁
科
技
人
員
﹂
之
﹁
人
力
管
制
﹂
，
由

陳
世
釗
少
校
負
責
﹁
科
技
官
員
﹂
之
﹁
人
力
管
制
﹂

；
由
陳
紹
興
上
尉
負
責
﹁
技
術
工
人
﹂
之
﹁
人
力
管

制
﹂
。
另
外
還
有
一
個
﹁
事
務
小
組
﹂
由
陳
、
曹
、

黃
等
三
位
事
務
員
，
分
辦
事
物
、
黨
務
、
文
書
等
業

務
；
還
有
葉
芬
、
劉
蘋
、
張
之
揚
、
劉
美
朔
四
位
同

事
擔
任
﹁
業
務
助
理
﹂
，
其
中
劉
蘋
被
派
在
﹁
駐
國

防
部
聯
絡
室
﹂
工
作
。
我
報
到
後
則
被
分
派
在
陳
紹

興
那
一
小
組
。
科
長
當
即
要
求
我
編
寫
一
套
﹁
技
術

工
人
管
理
任
用
作
業
規
定
﹂
，
並
經
常
到
本
院
各
單

位
去
驗
證
他
們
執
行
情
形
。
最
遠
曾
和
陳
紹
興
一
同

訪
視
過
屏
東
九
鵬
基
地
二
所
的
飛
彈
試
射
場
，
和
高

雄
左
營
三
所
八
組
的
﹁
反
潛
組
﹂
。
後
來
唐
院
長
為

加
強
與
各
軍
種
、
政
府
機
構
、
大
專
院
校
及
重
要
科

技
企
業
等
之
間
的
聯
繫
，
讓
他
們
充
分
瞭
解
本
院
之

工
作
性
質
，
以
獲
得
更
多
支
援
，
乃
決
定
舉
辦
﹁
新

新
座
談
會
﹂
，
大
約
每
兩
個
月
一
次
，
這
項
繁
重
工

作
當
然
是
由
計
畫
處
綜
合
科
主
辦
了
。

由
於
科
內
每
一
位
同
仁
的
工
作
量
都
增
加
不
少

，
科
長
讓
我
接
替
張
鴻
興
中
校
﹁
院
務
工
作
會
報
﹂

記
錄
工
作
。
對
我
而
言
，
這
真
是
一
項
勞
苦
而
又
可

怕
的
任
務
，
因
為
每
週
三
上
午
的
﹁
院
務
工
作
會
報

﹂
不
准
帶
錄
音
機
入
場
，
全
憑
﹁
速
記
﹂
本
領
記
在

稿
紙
上
，
第
二
天
就
要
上
呈
，
經
科
長
、
處
長
審
核

後
呈
請
院
長
鑒
核
。
但
我
從
來
沒
學
過
也
未
做
過
﹁

速
記
﹂
，
只
好
先
在
白
紙
上
記
下
要
點
，
回
到
辦
公

室
後
再
用
一
個
下
午
的
時
間
苦
思
拼
湊
完
成
。
但
在

三
個
多
小
時
的
院
會
中
討
論
事
項
繁
瑣
，
發
言
者
眾

多
，
常
須
在
夜
晚
加
班
甚
至
趕
到
深
夜
。
不
過
這
項

任
務
也
帶
給
我
一
些
樂
趣
，
因
為
我
總
是
優
先
獲
知

不
少
院
內
最
新
的
﹁
科
技
發
展
﹂
和
﹁
人
事
異
動
﹂

資
訊
，
但
這
些
資
料
是
絕
對
不
准
外
洩
的
。

不
想
就
在
這
時
，
陳
紹
興
上
尉
被
選
送
赴
美
國

進
修
博
士
，
而
我
這
一
小
組
又
增
加
了
一
項
繁
重
的

﹁
技
術
轉
移
﹂
任
務
，
那
就
是
要
將
院
內
各
研
究
所

為
研
製
核
彈
、
武
器
而
附
帶
發
展
出
的
非
機
密
性
科

學
技
術
，
轉
移
給
民
間
工
業
及
學
術
機
構
充
分
利
用

，
以
助
於
提
升
我
國
之
科
技
水
準
及
賺
取
外
匯
。
首

先
科
長
就
要
我
編
擬
一
套
﹁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技
術

轉
移
作
業
規
定
﹂
，
會
各
研
究
所
後
再
呈
院
長
核
定

。
大
概
朱
科
長
看
到
我
太
忙
了
，
剛
好
這
時
張
之
揚

小
姐
到
本
科
來
報
到
，
分
擔
了
一
些
次
要
之
文
書
工

作
。
張
小
姐
非
常
能
幹
，
讓
我
感
到
輕
鬆
不
少
，
她

還
曾
和
我
出
差
至
新
竹
、
臺
中
、
高
雄
等
地
方
，
訪

問
過
﹁
明
新
工
專
﹂
、
﹁
中
興
大
學
﹂
、
﹁
成
功
大

學
﹂
、
﹁
高
雄
工
專
﹂
等
工
商
學
府
；
﹁
大
同
公
司

﹂
、
﹁
統
一
公
司
﹂
等
大
型
企
業
機
構
，
向
它
們
說

明
本
院
﹁
科
技
人
員
人
力
管
制
﹂
、
﹁
新
新
座
談
會

﹂
、
﹁
技
術
轉
移
﹂
等
構
想
與
做
法
。
可
惜
張
小
姐

只
服
務
兩
年
，
就
辭
職
到
美
國
去
了
。
接
替
的
是
劉

美
朔
小
姐
，
也
非
常
能
幹
，
尤
其
口
才
非
常
好
。
這

時
，
科
內
又
來
了
一
位
剛
從
美
國
進
修
碩
士
返
國
的

褚
家
龢
中
校
，
是
科
長
海
軍
官
校
四
十
六
年
班
的
同

班
同
學
。

我
因
為
讀
﹁
中
原
大
學
﹂
和
﹁
淡
江
管
理
科
學

研
究
所
﹂
的
緣
故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底
才
投
效
中
科

院
，
但
空
軍
通
信
學
校
正
科
班
前
後
期
的
同
學
多
人

，
早
從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中
科
院
成
立
不
久
、
就
開
始

經
由
不
同
管
道
被
陸
續
羅
致
到
院
內
服
務
。
所
以
當

我
報
到
後
的
第
三
天
，
空
軍
通
信
學
校
正
科
班
十
二

期
的
同
期
同
學
二
十
多
人
，
計
有
一
所
的
李
崇
善
、

黃
盛
年
、
宋
雍
華
、
張
鎧
曾
、
种
金
鎖
、
李
樹
庭
等

；
二
所
的
張
成
節
；
三
所
的
單
秉
祥
、
李
迺
寬
、
張

當時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唐君鉑中將當時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唐君鉑中將

昔日中山科學研究院大門景色昔日中山科學研究院大門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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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潔
、
何
紹
堯
、
陳
瑞
宗
等
，
在
院
外
盛
宴
款
待
餐

敘
。
記
得
那
一
晚
上
大
家
都
喝
得
有
幾
分
酒
意
。

在
我
們
這
些
﹁
空
軍
通
信
學
校
﹂
來
院
的
同
學

中
，
職
位
最
高
者
是
高
級
班
畢
業
的
學
長
﹁
核
能
研

究
所
副
所
長
﹂
李
育
浩
上
校
；
學
位
最
高
者
是
十
一

期
的
宋
國
良
博
士
和
本
期
何
紹
堯
博
士
兩
位
副
研
究

員
；
其
次
就
是
我
們
這
些
﹁
助
理
研
究
員
﹂
和
﹁
研

究
助
理
﹂
了
；
但
也
有
極
少
數
屈
就
﹁
技
術
員
﹂
者

︵
附
註
︶
。

﹁
中
山
科
學
研
究
院
﹂
位
於
桃
園
縣
龍
潭
鄉
新

新
埔
︵
當
時
原
名
淮
子
埔
，
後
來
蔣
經
國
先
生
指
示

改
名
為
新
新
埔
，
以
取
其
﹁
苟
日
新
，
日
日
新
，
又

日
新
﹂
之
寓
意
︶
，
佔
地
兩
百
餘
公
頃
，
距
石
門
水

庫
約
一
點
五
公
里
，
其
北
端
幾
乎
與
﹁
中
正
理
工
學

院
﹂
相
連
接
。
﹁
宿
舍
區
﹂
則
在
石
門
水
庫
管
理
局

對
面
之
﹁
石
園
﹂
，
距
院
區
約
一
點
五
公
里
，
宿
舍

內
有
平
房
舊
宿
舍
及
兩
層
樓
新
宿
舍
多
棟
、
餐
廳
、

高
爾
夫
球
場
和
一
所
小
型
但
相
當
完
善
之
﹁
石
園
醫

院
﹂
。
平
時
，
我
們
早
、
晚
兩
餐
在
﹁
石
園
餐
廳
﹂

用
餐
，
午
餐
則
自
行
到
院
區
附
近
用
餐
。
每
天
上
、

下
班
都
有
交
通
車
接
送
往
返
，
每
週
六
上
午
十
時
有

交
通
車
送
我
們
返
回
臺
北
、
新
竹
度
週
末
；
每
週
一

早
晨
七
時
有
交
通
車
接
我
們
返
院
上
班
。
所
以
這
一

段
日
子
我
們
都
感
覺
過
得
相
當
愉
快
，
尤
其
是
我
們

這
些
同
學
，
都
會
一
同
相
約
在
晚
餐
後
散
步
，
有
時

圍
繞
石
園
宿
舍
區
轉
一
圈
，
有
時
則
遠
達
石
門
水
庫

。

到
中
科
院
服
務
的
第
四
年
，
朱
科
長
為
科
內
爭

取
到
兩
個
上
校
員
額
，
讓
我
和
褚
家
龢
中
校
同
時
升

了
上
校
副
研
究
員
。
於
是
，
以
後
我
到
﹁
工
商
學
府

﹂
、
﹁
企
業
機
構
﹂
及
﹁
政
府
機
構
﹂
商
討
本
院
﹁

技
術
轉
移
﹂
等
事
項
時
，
大
家
對
﹁
中
科
院
的
吳
上

校
﹂
似
乎
都
更
為
親
熱
和
尊
重
。

調
升
國
防
部
計
劃
參
謀
次
長
室
處
長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十
月
，
忽
然
接
到
空
軍
總
部
人

事
署
主
管
﹁
重
要
軍
職
異
動
﹂
的
李
上
校
電
話
，
要

調
我
到
國
防
部
去
接
任
計
劃
參
謀
次
長
室
系
統
分
析

處
處
長
，
徵
詢
我
的
意
願
，
我
立
即
回
答
：
﹁
毫
無

意
願
﹂
！
李
上
校
很
驚
訝
地
說
：
﹁
這
個
少
將
缺
別

人
求
都
求
不
到
，
你
卻
不
要
！
不
過
，
我
會
找
我
們

副
署
長
與
貴
處
處
長
商
談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
過
了

半
個
小
時
，
處
長
果
然
找
我
去
：
﹁
空
總
周
副
署
長

電
話
說
要
給
你
佔
少
將
缺
，
真
不
容
易
，
而
你
也
必

須
遵
守
空
總
的
命
令
，
你
就
同
意
好
了
！
﹂
於
是
，

筆
者
只
好
勉
強
同
意
了
。

但
是
，
還
要
經
過
國
防
部
﹁
聯
五
次
長
﹂
及
﹁

參
謀
總
長
﹂
召
見
面
談
後
才
能
確
定
。
一
天
上
午
國

防
部
聯
五
次
長
辦
公
室
，
要
我
立
即
到
國
防
部
去
見

次
長
，
同
時
參
謀
總
長
亦
可
能
召
見
。
當
天
先
到
計

劃
次
長
室
見
了
原
任
五
處
處
長
現
已
升
任
助
理
次
長

的
空
軍
少
將
劉
立
弘
，
然
後
由
他
陪
同
去
晉
見
次
長

夏
甸
中
將
，
談
話
內
容
都
是
﹁
系
統
分
析
﹂
和
我
在

﹁
中
科
院
﹂
內
所
主
管
的
﹁
技
術
轉
移
﹂
等
業
務
相

關
事
項
，
相
當
輕
鬆
愉
快
。
然
後
到
會
客
室
去
等
候

參
謀
總
長
郝
柏
村
上
將
召
見
，
在
這
裡
見
到
有
陸
、

海
、
空
軍
上
校
二
十
餘
人
都
在
等
候
總
長
召
見
。
就

在
這
時
，
空
軍
總
部
打
來
電
話
要
空
軍
上
校
全
部
四

人
先
到
空
軍
總
部
去
見
總
司
令
。
總
司
令
對
我
們
只

講
了
幾
句
慰
勉
，
就
催
我
們
趕
快
回
國
防
部
。
參
謀

總
長
郝
上
將
大
會
客
室
內
接
見
我
們
，
詢
問
一
些
學

、
經
歷
與
主
管
業
務
等
有
關
事
項
。
最
後
輪
到
我
，

問
完
學
、
經
歷
等
有
關
事
項
，
忽
然
發
現
我
的
年
齡

已
五
十
一
歲
了
︵
前
面
面
談
的
陸
、
海
軍
都
是
四
十

歲
左
右
之
青
年
俊
秀
︶
，
就
問
何
以
這
麼
遲
才
給
我

佔
缺
升
少
將
。
我
只
好
據
實
回
答
，
因
為
在
中
科
院

佔
上
校
缺
很
不
容
易
，
兩
年
前
才
向
國
防
部
爭
取
到

幾
個
上
校
缺
，
所
以
我
剛
升
上
校
兩
年
。
他
點
頭
表

示
了
解
，
就
這
樣
過
關
了
。

回
到
中
科
院
後
，
才
知
道
計
劃
次
長
室
已
打
電

話
來
，
要
我
即
行
到
﹁
計
次
室
﹂
報
到
，
於
是
，
當

晚
就
由
鄭
處
長
主
持
，
以
盛
大
餐
會
歡
送
我
榮
升
離

差
。

附
註

中
科
院
研
人
員
之
等
級
區
分
：
當
時
中
科
院
研

究
人
員
依
學
經
歷
分
為
四
等
，
每
等
又
有
十
級
：

大
學
畢
業
獲
學
士
學
位
者
，
自
﹁
研
究
助
理
﹂

起
薪
。研

究
所
畢
業
獲
碩
士
學
位
者
，
自
﹁
助
理
研
究

員
﹂
起
薪
。

研
究
所
畢
業
獲
博
士
學
位
者
，
自
﹁
副
研
究
員

﹂
起
薪
。

資
深
博
士
並
有
豐
富
工
作
經
驗
者
，
可
自
﹁
研

究
員
﹂
起
薪
。

中科院計劃處以盛宴歡送筆者（左一）榮升離差中科院計劃處以盛宴歡送筆者（左一）榮升離差


